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420號

原      告  石鈺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陳梅鳳

訴訟代理人  鄭植元律師

複

訴訟代理人  楊家瑋律師

            王又真律師

被      告  張永期  

0000000000000000

            張恩志  

0000000000000000

            張銘傳  

            簡張葉  

            張秀娟  

0000000000000000

            張丞廷  

0000000000000000

            古珍珠  

            蔡育旻  

0000000000000000

            羅盛義  

0000000000000000

            羅金蘭  

            羅金鳳  

            羅金燕  

            張洪麗香

            陳崇宜  

            陳俊賢  

            陳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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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生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在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

承人陳張秀月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張生龍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承人張登發應有部

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

造依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

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5款有明文規定。經查：

㈠、本件土地之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分於民國111年5月12

日、109年3月31日死亡。

㈡、原告追加張登發之繼承人張生龍，陳張秀月之繼承人陳崇

宜、陳俊賢、陳美津(下合稱陳崇宜等3人)為被告，並請求

就他們繼承人所有的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撤回對張

登發、陳張秀月之起訴(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71頁、卷

二第10頁)。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二、除了被告羅盛義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皆無正當理由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也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

形，因此本院依原告聲請，在只有原告一方到場辯論的情形

下作成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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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本件土地）為兩造共有，共有人及應

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兩造沒有不分割的協議，也沒有因物

的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的情形，但是共有人無法達成協議分

割。

㈡、本件土地總面積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達16人，倘以原物

分割，各共有人分得面積狹小，無法符合嘉義市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第11條第1款、嘉義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3條第1款規

定的基地深度或寬度，將會導致各共有人均無法使用本件土

地，形成土地使用上的浪費，而無法達到最大經濟效益及利

用價值，故本件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的困難。另被告張生

龍、陳崇宜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一併請求被告張生

龍、陳崇宜等3人分別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有本件土地的

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因此，依照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

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變價分割本件土地等

語。

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張恩志、古珍珠、羅盛義：不同意分割等語。

㈡、被告簡張葉：同意分割，但費用應該由原告負擔等語。

㈢、被告張承廷：願將原告持份買回，再與其他共有人保持共有

等語。

㈣、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

或陳述。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可以請求張登發、陳張秀月之繼承人就本件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⒈按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他共有人請求分割

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

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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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

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

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⒉查本件土地原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珠已死亡，其等繼承

人分別為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未

就張登發、陳張秀月珠所遺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等情形，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除

戶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可以證明（見本院卷一第79至83

頁、第109頁、第127至141頁、第177至191頁）。所以，原

告請求命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

遺本件土地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裁判

分割本件土地，為有理由，應該准許。

㈡、本件土地應該變價分割：

　⒈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

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

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

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

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有明

文規定。

　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

一所示，本件土地沒有約定不分割的協議，有前開土地登記

謄本為證不成立，可見兩造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所

以原告依照前揭規定，本於本件土地共有人地位訴請裁判分

割本件土地，即屬有依據。

　⒊經本院會同雙方及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

結果為：本件土地西面臨友忠路827巷2弄道路，可直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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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土地上蓋有一鐵皮屋，共有人古珍珠稱是羅盛義所蓋，

目前堆放雜物，其餘部分無地上物，種植部分農作物，共有

人古珍珠稱是暫時借鄰居種植，倘土地有他用鄰居願自行處

理後返還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卷可佐(見本

院卷一第21至23頁、第293頁)。

　⒋考量本件土地的面積僅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有18人，如果

以原物分割，共有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積過小，有些甚至不到

二平方公尺，則分割後會形成畸零地，日後無法建築，不利

共有人就分得土地之利用，並有礙各該分配土地之經濟價

值，無法地盡其利。

　⒌被告張承廷雖主張要購買原告應有部分後與其他共有人保持

共有等語，但原告訴訟代理人在本院審理時表示：原告私下

有提出願意接受之補償金額，但是被告張承廷說再考慮後就

沒有結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6頁)，被告張承廷也沒有提

出具體之補償金額與方案，本院就難以採納。

　⒍而本件土地之共有人數眾多，應有部分比例微小，如以原物

分割，各自分得之土地狹小、零星，難以為通常之使用，並

有減損其價值之可能，已如前述。假如是以原物分配部分共

有人之方案，被告也都沒有提出分割方案，本院無法參酌共

有人何人有意願取得土地、補償共有人及補償金額而為原物

分割，故不宜採用將本件土地原物分配予共有人之分割方

案。

　⒎本件土地既然無法原物分割，那麼將本件土地以整筆土地變

價拍賣，提高本件土地的經濟價值，價金分配共有人，對各

共有人均屬有利，也不會導致發生土地細分及無法使用的情

形。而且，本件土地如果透過變價方式分割，基於市場自由

競爭可使兩造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的變價利益，對於

兩造均屬有利。此外，兩造亦得依自己對本件土地的利用情

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暨評估

自身資力等各項因素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

人優先承買的權利而得以單獨取得本件土地所有權。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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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原告所主張變價分割方式，應當是屬於妥適的分割方

法。　

四、結論，本院綜合考量本件土地面積、共有物性質、共有人的

意願、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全體共有人的利益及公平原則

等一切事項，認為本件不宜原物分割，應以變價分割的方

式，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較符

合兩造的最佳利益，以及兼顧共有人間彼此的公平。所以，

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將

本件土地予以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

配取得，為有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本件雖然准許原告的請求分割本件土地，但是分割方法

是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原告既然是共有人，亦同受

其利，所以訴訟費用應該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

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比較公平。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土地坐落：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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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16327/209070 同左

張永期　 10961/209070 同左

張恩志 32654/0000000 同左

張銘傳　　　　　　　　　 32654/0000000 同左

簡張葉 32654/0000000 同左

張秀娟　　　　　　 32654/0000000 同左

張丞廷 16327/209070 同左

古珍珠 45571/418140 同左

蔡育旻　　 45571/418140 同左

羅盛義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蘭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鳳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燕 32654/836280 同左

張洪麗香　　　　　 10961/209070 同左

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

(即陳張秀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32654/0000000

連帶負擔

32654/0000000

張生龍

(即張登發之繼承人)

10961/209070 同左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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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420號
原      告  石鈺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陳梅鳳
訴訟代理人  鄭植元律師
複
訴訟代理人  楊家瑋律師
            王又真律師
被      告  張永期  


            張恩志  


            張銘傳  
            簡張葉  
            張秀娟  


            張丞廷  


            古珍珠  
            蔡育旻  


            羅盛義  


            羅金蘭  
            羅金鳳  
            羅金燕  
            張洪麗香
            陳崇宜  
            陳俊賢  
            陳美津  
            張生龍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在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承人陳張秀月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張生龍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承人張登發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5款有明文規定。經查：
㈠、本件土地之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分於民國111年5月12日、109年3月31日死亡。
㈡、原告追加張登發之繼承人張生龍，陳張秀月之繼承人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下合稱陳崇宜等3人)為被告，並請求就他們繼承人所有的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撤回對張登發、陳張秀月之起訴(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71頁、卷二第10頁)。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除了被告羅盛義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皆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也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本院依原告聲請，在只有原告一方到場辯論的情形下作成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本件土地）為兩造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兩造沒有不分割的協議，也沒有因物的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的情形，但是共有人無法達成協議分割。
㈡、本件土地總面積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達16人，倘以原物分割，各共有人分得面積狹小，無法符合嘉義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第1款、嘉義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3條第1款規定的基地深度或寬度，將會導致各共有人均無法使用本件土地，形成土地使用上的浪費，而無法達到最大經濟效益及利用價值，故本件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的困難。另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一併請求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分別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有本件土地的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因此，依照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變價分割本件土地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張恩志、古珍珠、羅盛義：不同意分割等語。
㈡、被告簡張葉：同意分割，但費用應該由原告負擔等語。
㈢、被告張承廷：願將原告持份買回，再與其他共有人保持共有等語。
㈣、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可以請求張登發、陳張秀月之繼承人就本件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⒈按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⒉查本件土地原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珠已死亡，其等繼承人分別為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未就張登發、陳張秀月珠所遺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情形，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除戶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可以證明（見本院卷一第79至83頁、第109頁、第127至141頁、第177至191頁）。所以，原告請求命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遺本件土地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裁判分割本件土地，為有理由，應該准許。
㈡、本件土地應該變價分割：
　⒈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
　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本件土地沒有約定不分割的協議，有前開土地登記謄本為證不成立，可見兩造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所以原告依照前揭規定，本於本件土地共有人地位訴請裁判分割本件土地，即屬有依據。
　⒊經本院會同雙方及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結果為：本件土地西面臨友忠路827巷2弄道路，可直接出入，土地上蓋有一鐵皮屋，共有人古珍珠稱是羅盛義所蓋，目前堆放雜物，其餘部分無地上物，種植部分農作物，共有人古珍珠稱是暫時借鄰居種植，倘土地有他用鄰居願自行處理後返還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1至23頁、第293頁)。
　⒋考量本件土地的面積僅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有18人，如果以原物分割，共有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積過小，有些甚至不到二平方公尺，則分割後會形成畸零地，日後無法建築，不利共有人就分得土地之利用，並有礙各該分配土地之經濟價值，無法地盡其利。
　⒌被告張承廷雖主張要購買原告應有部分後與其他共有人保持共有等語，但原告訴訟代理人在本院審理時表示：原告私下有提出願意接受之補償金額，但是被告張承廷說再考慮後就沒有結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6頁)，被告張承廷也沒有提出具體之補償金額與方案，本院就難以採納。
　⒍而本件土地之共有人數眾多，應有部分比例微小，如以原物分割，各自分得之土地狹小、零星，難以為通常之使用，並有減損其價值之可能，已如前述。假如是以原物分配部分共有人之方案，被告也都沒有提出分割方案，本院無法參酌共有人何人有意願取得土地、補償共有人及補償金額而為原物分割，故不宜採用將本件土地原物分配予共有人之分割方案。
　⒎本件土地既然無法原物分割，那麼將本件土地以整筆土地變價拍賣，提高本件土地的經濟價值，價金分配共有人，對各共有人均屬有利，也不會導致發生土地細分及無法使用的情形。而且，本件土地如果透過變價方式分割，基於市場自由競爭可使兩造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的變價利益，對於兩造均屬有利。此外，兩造亦得依自己對本件土地的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資力等各項因素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買的權利而得以單獨取得本件土地所有權。所以，採取原告所主張變價分割方式，應當是屬於妥適的分割方法。　
四、結論，本院綜合考量本件土地面積、共有物性質、共有人的意願、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全體共有人的利益及公平原則等一切事項，認為本件不宜原物分割，應以變價分割的方式，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較符合兩造的最佳利益，以及兼顧共有人間彼此的公平。所以，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將本件土地予以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為有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雖然准許原告的請求分割本件土地，但是分割方法是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原告既然是共有人，亦同受其利，所以訴訟費用應該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比較公平。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土地坐落：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



		原告

		16327/209070

		同左



		張永期　

		10961/209070

		同左



		張恩志

		32654/0000000

		同左



		張銘傳　　　　　　　　　

		32654/0000000

		同左



		簡張葉

		32654/0000000

		同左



		張秀娟　　　　　　

		32654/0000000

		同左



		張丞廷

		16327/209070

		同左



		古珍珠

		45571/418140

		同左



		蔡育旻　　

		45571/418140

		同左



		羅盛義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蘭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鳳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燕

		32654/836280

		同左



		張洪麗香　　　　　

		10961/209070

		同左



		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
(即陳張秀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32654/0000000



		連帶負擔
32654/0000000



		


		


		




		張生龍
(即張登發之繼承人)

		10961/209070

		同左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420號
原      告  石鈺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陳梅鳳
訴訟代理人  鄭植元律師
複
訴訟代理人  楊家瑋律師
            王又真律師
被      告  張永期  

            張恩志  

            張銘傳  
            簡張葉  
            張秀娟  

            張丞廷  

            古珍珠  
            蔡育旻  

            羅盛義  

            羅金蘭  
            羅金鳳  
            羅金燕  
            張洪麗香
            陳崇宜  
            陳俊賢  
            陳美津  
            張生龍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在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
    承人陳張秀月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張生龍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承人張登發應有部
    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
    造依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
    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5款有明文規定。經查：
㈠、本件土地之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分於民國111年5月12日
    、109年3月31日死亡。
㈡、原告追加張登發之繼承人張生龍，陳張秀月之繼承人陳崇宜
    、陳俊賢、陳美津(下合稱陳崇宜等3人)為被告，並請求就
    他們繼承人所有的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撤回對張登
    發、陳張秀月之起訴(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71頁、卷二
    第10頁)。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除了被告羅盛義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皆無正當理由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也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
    形，因此本院依原告聲請，在只有原告一方到場辯論的情形
    下作成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本件土地）為兩造共有，共有人及應
    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兩造沒有不分割的協議，也沒有因物
    的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的情形，但是共有人無法達成協議分割
    。
㈡、本件土地總面積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達16人，倘以原物分
    割，各共有人分得面積狹小，無法符合嘉義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11條第1款、嘉義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3條第1款規定
    的基地深度或寬度，將會導致各共有人均無法使用本件土地
    ，形成土地使用上的浪費，而無法達到最大經濟效益及利用
    價值，故本件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的困難。另被告張生龍、
    陳崇宜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一併請求被告張生龍、陳
    崇宜等3人分別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有本件土地的應有部
    分辦理繼承登記。因此，依照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
    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變價分割本件土地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張恩志、古珍珠、羅盛義：不同意分割等語。
㈡、被告簡張葉：同意分割，但費用應該由原告負擔等語。
㈢、被告張承廷：願將原告持份買回，再與其他共有人保持共有
    等語。
㈣、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
    或陳述。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可以請求張登發、陳張秀月之繼承人就本件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⒈按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他共有人請求分割
    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
    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
    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
    ，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第
    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⒉查本件土地原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珠已死亡，其等繼承
    人分別為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未
    就張登發、陳張秀月珠所遺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等情形，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除
    戶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可以證明（見本院卷一第79至83頁
    、第109頁、第127至141頁、第177至191頁）。所以，原告
    請求命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遺
    本件土地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裁判分
    割本件土地，為有理由，應該准許。
㈡、本件土地應該變價分割：
　⒈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
    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
    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
    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
    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有明文
    規定。
　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
    一所示，本件土地沒有約定不分割的協議，有前開土地登記
    謄本為證不成立，可見兩造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所
    以原告依照前揭規定，本於本件土地共有人地位訴請裁判分
    割本件土地，即屬有依據。
　⒊經本院會同雙方及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
    結果為：本件土地西面臨友忠路827巷2弄道路，可直接出入
    ，土地上蓋有一鐵皮屋，共有人古珍珠稱是羅盛義所蓋，目
    前堆放雜物，其餘部分無地上物，種植部分農作物，共有人
    古珍珠稱是暫時借鄰居種植，倘土地有他用鄰居願自行處理
    後返還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
    卷一第21至23頁、第293頁)。
　⒋考量本件土地的面積僅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有18人，如果以
    原物分割，共有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積過小，有些甚至不到二
    平方公尺，則分割後會形成畸零地，日後無法建築，不利共
    有人就分得土地之利用，並有礙各該分配土地之經濟價值，
    無法地盡其利。
　⒌被告張承廷雖主張要購買原告應有部分後與其他共有人保持
    共有等語，但原告訴訟代理人在本院審理時表示：原告私下
    有提出願意接受之補償金額，但是被告張承廷說再考慮後就
    沒有結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6頁)，被告張承廷也沒有提
    出具體之補償金額與方案，本院就難以採納。
　⒍而本件土地之共有人數眾多，應有部分比例微小，如以原物
    分割，各自分得之土地狹小、零星，難以為通常之使用，並
    有減損其價值之可能，已如前述。假如是以原物分配部分共
    有人之方案，被告也都沒有提出分割方案，本院無法參酌共
    有人何人有意願取得土地、補償共有人及補償金額而為原物
    分割，故不宜採用將本件土地原物分配予共有人之分割方案
    。
　⒎本件土地既然無法原物分割，那麼將本件土地以整筆土地變
    價拍賣，提高本件土地的經濟價值，價金分配共有人，對各
    共有人均屬有利，也不會導致發生土地細分及無法使用的情
    形。而且，本件土地如果透過變價方式分割，基於市場自由
    競爭可使兩造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的變價利益，對於
    兩造均屬有利。此外，兩造亦得依自己對本件土地的利用情
    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暨評估
    自身資力等各項因素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
    人優先承買的權利而得以單獨取得本件土地所有權。所以，
    採取原告所主張變價分割方式，應當是屬於妥適的分割方法
    。　
四、結論，本院綜合考量本件土地面積、共有物性質、共有人的
    意願、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全體共有人的利益及公平原則
    等一切事項，認為本件不宜原物分割，應以變價分割的方式
    ，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較符合
    兩造的最佳利益，以及兼顧共有人間彼此的公平。所以，原
    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將本
    件土地予以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取得，為有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雖然准許原告的請求分割本件土地，但是分割方法是
    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原告既然是共有人，亦同受其
    利，所以訴訟費用應該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欄所示之比例負擔，比較公平。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土地坐落：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 原告 16327/209070 同左 張永期　 10961/209070 同左 張恩志 32654/0000000 同左 張銘傳　　　　　　　　　 32654/0000000 同左 簡張葉 32654/0000000 同左 張秀娟　　　　　　 32654/0000000 同左 張丞廷 16327/209070 同左 古珍珠 45571/418140 同左 蔡育旻　　 45571/418140 同左 羅盛義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蘭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鳳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燕 32654/836280 同左 張洪麗香　　　　　 10961/209070 同左 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 (即陳張秀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32654/0000000  連帶負擔 32654/0000000    張生龍 (即張登發之繼承人) 10961/209070 同左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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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石鈺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陳梅鳳
訴訟代理人  鄭植元律師
複
訴訟代理人  楊家瑋律師
            王又真律師
被      告  張永期  


            張恩志  


            張銘傳  
            簡張葉  
            張秀娟  


            張丞廷  


            古珍珠  
            蔡育旻  


            羅盛義  


            羅金蘭  
            羅金鳳  
            羅金燕  
            張洪麗香
            陳崇宜  
            陳俊賢  
            陳美津  
            張生龍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在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承人陳張秀月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張生龍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承人張登發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5款有明文規定。經查：
㈠、本件土地之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分於民國111年5月12日、109年3月31日死亡。
㈡、原告追加張登發之繼承人張生龍，陳張秀月之繼承人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下合稱陳崇宜等3人)為被告，並請求就他們繼承人所有的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撤回對張登發、陳張秀月之起訴(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71頁、卷二第10頁)。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除了被告羅盛義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皆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也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本院依原告聲請，在只有原告一方到場辯論的情形下作成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本件土地）為兩造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兩造沒有不分割的協議，也沒有因物的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的情形，但是共有人無法達成協議分割。
㈡、本件土地總面積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達16人，倘以原物分割，各共有人分得面積狹小，無法符合嘉義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第1款、嘉義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3條第1款規定的基地深度或寬度，將會導致各共有人均無法使用本件土地，形成土地使用上的浪費，而無法達到最大經濟效益及利用價值，故本件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的困難。另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一併請求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分別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有本件土地的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因此，依照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變價分割本件土地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張恩志、古珍珠、羅盛義：不同意分割等語。
㈡、被告簡張葉：同意分割，但費用應該由原告負擔等語。
㈢、被告張承廷：願將原告持份買回，再與其他共有人保持共有等語。
㈣、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可以請求張登發、陳張秀月之繼承人就本件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⒈按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⒉查本件土地原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珠已死亡，其等繼承人分別為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未就張登發、陳張秀月珠所遺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情形，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除戶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可以證明（見本院卷一第79至83頁、第109頁、第127至141頁、第177至191頁）。所以，原告請求命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遺本件土地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裁判分割本件土地，為有理由，應該准許。
㈡、本件土地應該變價分割：
　⒈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
　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本件土地沒有約定不分割的協議，有前開土地登記謄本為證不成立，可見兩造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所以原告依照前揭規定，本於本件土地共有人地位訴請裁判分割本件土地，即屬有依據。
　⒊經本院會同雙方及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結果為：本件土地西面臨友忠路827巷2弄道路，可直接出入，土地上蓋有一鐵皮屋，共有人古珍珠稱是羅盛義所蓋，目前堆放雜物，其餘部分無地上物，種植部分農作物，共有人古珍珠稱是暫時借鄰居種植，倘土地有他用鄰居願自行處理後返還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1至23頁、第293頁)。
　⒋考量本件土地的面積僅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有18人，如果以原物分割，共有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積過小，有些甚至不到二平方公尺，則分割後會形成畸零地，日後無法建築，不利共有人就分得土地之利用，並有礙各該分配土地之經濟價值，無法地盡其利。
　⒌被告張承廷雖主張要購買原告應有部分後與其他共有人保持共有等語，但原告訴訟代理人在本院審理時表示：原告私下有提出願意接受之補償金額，但是被告張承廷說再考慮後就沒有結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6頁)，被告張承廷也沒有提出具體之補償金額與方案，本院就難以採納。
　⒍而本件土地之共有人數眾多，應有部分比例微小，如以原物分割，各自分得之土地狹小、零星，難以為通常之使用，並有減損其價值之可能，已如前述。假如是以原物分配部分共有人之方案，被告也都沒有提出分割方案，本院無法參酌共有人何人有意願取得土地、補償共有人及補償金額而為原物分割，故不宜採用將本件土地原物分配予共有人之分割方案。
　⒎本件土地既然無法原物分割，那麼將本件土地以整筆土地變價拍賣，提高本件土地的經濟價值，價金分配共有人，對各共有人均屬有利，也不會導致發生土地細分及無法使用的情形。而且，本件土地如果透過變價方式分割，基於市場自由競爭可使兩造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的變價利益，對於兩造均屬有利。此外，兩造亦得依自己對本件土地的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資力等各項因素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買的權利而得以單獨取得本件土地所有權。所以，採取原告所主張變價分割方式，應當是屬於妥適的分割方法。　
四、結論，本院綜合考量本件土地面積、共有物性質、共有人的意願、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全體共有人的利益及公平原則等一切事項，認為本件不宜原物分割，應以變價分割的方式，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較符合兩造的最佳利益，以及兼顧共有人間彼此的公平。所以，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將本件土地予以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為有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雖然准許原告的請求分割本件土地，但是分割方法是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原告既然是共有人，亦同受其利，所以訴訟費用應該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比較公平。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土地坐落：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



		原告

		16327/209070

		同左



		張永期　

		10961/209070

		同左



		張恩志

		32654/0000000

		同左



		張銘傳　　　　　　　　　

		32654/0000000

		同左



		簡張葉

		32654/0000000

		同左



		張秀娟　　　　　　

		32654/0000000

		同左



		張丞廷

		16327/209070

		同左



		古珍珠

		45571/418140

		同左



		蔡育旻　　

		45571/418140

		同左



		羅盛義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蘭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鳳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燕

		32654/836280

		同左



		張洪麗香　　　　　

		10961/209070

		同左



		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
(即陳張秀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32654/0000000



		連帶負擔
32654/0000000



		


		


		




		張生龍
(即張登發之繼承人)

		10961/209070

		同左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420號
原      告  石鈺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陳梅鳳
訴訟代理人  鄭植元律師
複
訴訟代理人  楊家瑋律師
            王又真律師
被      告  張永期  

            張恩志  

            張銘傳  
            簡張葉  
            張秀娟  

            張丞廷  

            古珍珠  
            蔡育旻  

            羅盛義  

            羅金蘭  
            羅金鳳  
            羅金燕  
            張洪麗香
            陳崇宜  
            陳俊賢  
            陳美津  
            張生龍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在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承人陳張秀月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張生龍就附表一所示土地，應就被繼承人張登發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5款有明文規定。經查：
㈠、本件土地之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分於民國111年5月12日、109年3月31日死亡。
㈡、原告追加張登發之繼承人張生龍，陳張秀月之繼承人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下合稱陳崇宜等3人)為被告，並請求就他們繼承人所有的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撤回對張登發、陳張秀月之起訴(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第171頁、卷二第10頁)。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除了被告羅盛義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皆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也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本院依原告聲請，在只有原告一方到場辯論的情形下作成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本件土地）為兩造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兩造沒有不分割的協議，也沒有因物的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的情形，但是共有人無法達成協議分割。
㈡、本件土地總面積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達16人，倘以原物分割，各共有人分得面積狹小，無法符合嘉義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第1款、嘉義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3條第1款規定的基地深度或寬度，將會導致各共有人均無法使用本件土地，形成土地使用上的浪費，而無法達到最大經濟效益及利用價值，故本件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的困難。另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一併請求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分別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有本件土地的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因此，依照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變價分割本件土地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張恩志、古珍珠、羅盛義：不同意分割等語。
㈡、被告簡張葉：同意分割，但費用應該由原告負擔等語。
㈢、被告張承廷：願將原告持份買回，再與其他共有人保持共有等語。
㈣、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可以請求張登發、陳張秀月之繼承人就本件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⒈按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⒉查本件土地原共有人張登發、陳張秀月珠已死亡，其等繼承人分別為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未就張登發、陳張秀月珠所遺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情形，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除戶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可以證明（見本院卷一第79至83頁、第109頁、第127至141頁、第177至191頁）。所以，原告請求命被告張生龍、陳崇宜等3人就張登發、陳張秀月所遺本件土地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裁判分割本件土地，為有理由，應該准許。
㈡、本件土地應該變價分割：
　⒈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
　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本件土地沒有約定不分割的協議，有前開土地登記謄本為證不成立，可見兩造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所以原告依照前揭規定，本於本件土地共有人地位訴請裁判分割本件土地，即屬有依據。
　⒊經本院會同雙方及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結果為：本件土地西面臨友忠路827巷2弄道路，可直接出入，土地上蓋有一鐵皮屋，共有人古珍珠稱是羅盛義所蓋，目前堆放雜物，其餘部分無地上物，種植部分農作物，共有人古珍珠稱是暫時借鄰居種植，倘土地有他用鄰居願自行處理後返還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1至23頁、第293頁)。
　⒋考量本件土地的面積僅279平方公尺，共有人有18人，如果以原物分割，共有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積過小，有些甚至不到二平方公尺，則分割後會形成畸零地，日後無法建築，不利共有人就分得土地之利用，並有礙各該分配土地之經濟價值，無法地盡其利。
　⒌被告張承廷雖主張要購買原告應有部分後與其他共有人保持共有等語，但原告訴訟代理人在本院審理時表示：原告私下有提出願意接受之補償金額，但是被告張承廷說再考慮後就沒有結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6頁)，被告張承廷也沒有提出具體之補償金額與方案，本院就難以採納。
　⒍而本件土地之共有人數眾多，應有部分比例微小，如以原物分割，各自分得之土地狹小、零星，難以為通常之使用，並有減損其價值之可能，已如前述。假如是以原物分配部分共有人之方案，被告也都沒有提出分割方案，本院無法參酌共有人何人有意願取得土地、補償共有人及補償金額而為原物分割，故不宜採用將本件土地原物分配予共有人之分割方案。
　⒎本件土地既然無法原物分割，那麼將本件土地以整筆土地變價拍賣，提高本件土地的經濟價值，價金分配共有人，對各共有人均屬有利，也不會導致發生土地細分及無法使用的情形。而且，本件土地如果透過變價方式分割，基於市場自由競爭可使兩造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的變價利益，對於兩造均屬有利。此外，兩造亦得依自己對本件土地的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資力等各項因素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買的權利而得以單獨取得本件土地所有權。所以，採取原告所主張變價分割方式，應當是屬於妥適的分割方法。　
四、結論，本院綜合考量本件土地面積、共有物性質、共有人的意願、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全體共有人的利益及公平原則等一切事項，認為本件不宜原物分割，應以變價分割的方式，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較符合兩造的最佳利益，以及兼顧共有人間彼此的公平。所以，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將本件土地予以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為有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雖然准許原告的請求分割本件土地，但是分割方法是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原告既然是共有人，亦同受其利，所以訴訟費用應該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比較公平。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土地坐落：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 原告 16327/209070 同左 張永期　 10961/209070 同左 張恩志 32654/0000000 同左 張銘傳　　　　　　　　　 32654/0000000 同左 簡張葉 32654/0000000 同左 張秀娟　　　　　　 32654/0000000 同左 張丞廷 16327/209070 同左 古珍珠 45571/418140 同左 蔡育旻　　 45571/418140 同左 羅盛義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蘭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鳳　　 32654/836280 同左 羅金燕 32654/836280 同左 張洪麗香　　　　　 10961/209070 同左 陳崇宜、陳俊賢、陳美津 (即陳張秀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32654/0000000  連帶負擔 32654/0000000    張生龍 (即張登發之繼承人) 10961/209070 同左 
 


